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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焉耆县司法局
办公地址：焉耆县解放西路1605号院联合办公楼
办公时间：夏季：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4:00，下午16:00-20: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冬季：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4:00，下午15:30-19:3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996-6027148
传真：0996-6012197
单位负责人： 陈小燕
职务：焉耆县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1、 主要职责
（1） 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县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2） 承担统筹规划自治县立法工作，负责立法草案的起草、审修，提请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负责贯彻落实立法工作咨询论证、听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组织进行自治县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
（3） 负责自治县人民政府及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核工作。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审查、处理事项；负责自治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向自治州人民政府和自治县人大常委会的报备；组织实施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工作；负责自治县人民政府涉及法律和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为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重大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意见。
（4） 负责审查、确认自治县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主体资格；负责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审查工作；负责行政执法监督的相关工作；负责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工作；承办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案件；督促、指导全县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工作。
（5） 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指导、监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负责促进和预防犯罪宣传教育工作。
（6） 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负责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教育工作。
（7） 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8） 负责本系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
（9） 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负责本系统警务管理工作。
（10） 承担本部门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精神文明、维护稳定、“访惠聚”、综合治理、民族团结、“两个全覆盖”、安全生产、脱贫攻坚等工作。
（11） 承办自治县党委、自治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一）办公室。负责本部门、本系统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并组织实施。负责本系统机构编制。负责离退休人员服务和管理工作。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组织本系统综合性会议和重要活动。指导本系统财务、物资装备和基本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本机关的预决算、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审计和政府采购工作。负责指导本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组织实施应用系统建设、运行和安全保障等工作。
负责人：兰金成，联系电话：0996-6027148。
（二）法治法宣办。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县中长期规划建议。开展全面依法治县的理论与实践调查研究工作，提出政策建议。承办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规划建议的协调工作。组织起草全面依法治县有关重要文件和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报告。研究提出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意见和措施。组织开展全县法治对外合作交流工作。负责拟订全面依法治县决策部署的年度工作督察工作计划，开展重大专项督察，提出督察意见、问责建议。承担统筹规划自治县立法工作，负责立法草案的起草、审修，提请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负责贯彻落实立法工作咨询论证、听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组织进行自治县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自治县人民政府及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核工作；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审查、处理事项；组织实施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工作；负责自治县人民政府涉及法律和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为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重大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意见。负责承办受理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应诉案件和行政赔偿事务。指导、监督各部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承办自治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涉法事务。负责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工作。指导、监督各部门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监督涉及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协调有关部门在行政执法中的矛盾和争议；负责执法检查和案卷评查，承担法制培训、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确认以及对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实行统一规范和管理的具体事务；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举报和投诉并提出处理意见。负责自治县“放管服”改革措施的法制协调工作。指导行政裁决工作。负责司法行政权责清单梳理工作。负责拟订自治县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各乡（镇）、各部门“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工作，推进全民普法。指导、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指导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工作。指导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负责促进和预防犯罪宣传教育工作。
负责人：胡征，联系电话：0996-6011273。
（三）矫正教育办。负责监督检查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工作。指导、监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管理教育和帮扶工作。指导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负责安置教育场所的规划、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指导开展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指导开展刑满释放人员信息核查对接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工作；指导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刑满释放人员教育帮扶工作；指导开展刑满释放人员跟踪帮教工作。指导协调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必接必送工作。配合政法委开展反邪教宣传和教育转化工作。 
负责人：冶鹏飞，联系电话：0996-6019151。
（四）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办。负责制定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促进、监督法治建设的制度措施。负责面向社会征集法律法规制定项目建议有关工作。指导人民团体、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支持法治社会建设工作。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指导、监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负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参与综治部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负责人：吴宏辉，联系电话：0996-6019169。
（5） 公共法律服务办。负责规划和协调推进全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编制公证员、律师名册年度考核并向自治州司法局报备，负责相关资质初审、备案等工作。指导、监督相关法律服务行业建设。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服务工作。推进基层司法所建设，做好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与管理工作。
负责人：古丽波斯坦·克依木，联系电话：0996-6011148。
（六）行政复议和应诉办。承办依法应由县人民政府管辖行政复议案件的审查、立案工作；承办依法应由县人民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工作；承担出庭应诉经过行政复议后以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指导、监督未经行政复议以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负责全县行政复议案件统计工作、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和配套性制度建设的相关工作；调查研究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行政诉讼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指导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承担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日常工作。指导行政裁决工作。负责司法行政权责清单梳理工作。负责本机关行政执法行为审核、确认、公示工作。承办涉及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应诉案件和行政赔偿事务。指导、监督各乡镇、各部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受委托办理涉及县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事务。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涉法事务。负责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清理工作。负责全县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负责人：胡征，联系电话：0996-6011273
三、派驻机构
县司法局按行政区划设置8个派驻机构，分别是:焉耆镇司法所、七个星司法所、永宁司法所、四十里城子司法所、五号渠司法所、北大渠司法所、包尔海司法所、查汗采开司法所。
焉耆镇司法所，负责人：努日曼·库尔班，联系电话：0996-6011019。
七个星司法所，负责人：刘欣，联系电话：0996-6393201。
永宁司法所，负责人：阿依古丽·古拜，联系电话：0996-6030727。
四十里城子司法所，负责人：安飞，联系电话：0996-6401040
五号渠司法所，负责人：靳东方，联系电话：0996-6412134。
北大渠司法所，负责人：张启振，联系电话：0996-6372830。
包尔海司法所，联系电话：0996-8681266；负责人：才琴
查汗采开司法所，负责人：米热古丽·先木西丁，联系电话：0996-6302258。
四、依申请公开渠道
依申请公开联系电话：0996-6011273；传真：0996-6012197；
办公地址：焉耆县解放西路1605号院联合办公楼104室；
电子邮箱：yqxsfj@126.com

